
新聞稿新聞稿
中國網通集團（⾹港）有限公司（網通）與中國聯通股份有限公司 (聯通) 按
照⾹港《公司條例》第166 條之下的協議安排⽅式⽽進⾏的建議合併

網通股份的交易披露
2008 年 6⽉17⽇

執⾏⼈員接獲依據⾹港《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》規�及合併集


